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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文 原條文 修正條文 

六之(十八) 輕度違規(亂丟垃圾、罵髒話等)，經

班級登記第三次者。 

輕度違規(亂丟垃圾、罵髒話等)，經勸導

仍未改善者。 

［原因：未有班級登記制度］ 

新增於 

六之(二十九) 

 新增：違反本校「整潔活動實施細則」，

或無故未完成打掃工作者，經勸導仍未

改善者。 

八之(十五) 有飲酒、賭博或嚼檳榔等行為者。 有飲酒(含酒精性飲品)、吸菸(含新興菸

品、電子菸等)、賭博或嚼檳榔等行為者，

並供應或販賣他人等情節重大者。 

［原因：與七之(十七)有吸菸行為或攜

帶菸具(含新興菸品、電子菸等)、嚼檳

榔、飲用含酒精性飲品及攜帶上述物

品，經查明屬實者重複］ 

 


